
臺北市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 114 年度暑假課後照顧班實施計畫 
一、依據：1. 「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  

          2. 「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推動『課後好安心』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二、目的：1. 為使學生獲得妥善照顧，以促進兒童健康成長。 

          2. 為增進學童潛能的發展，以充實學童課後相關學習活動。 

三、實施對象：本校 113 學年度一到五年級學生，採一班 18-25 人為原則。 

四、實施日期：114.7.7(一)～114.7.18(五) 

五、活動時間：上午 8 時至 12 時止。(5 節) 

六、活動內容：暑假作業指導、體能、學藝、團體活動、生活教育等，惟不作學科教學。   

七、報名及收費方式： 

 (一)採網路報名方式，報名期間 114.5.18(日)～114.6.3(二)24:00，請至雙蓮國小本校網站

首頁上方教學服務選單下拉，選取［校務行政校園活動報名］進入報名系統。為顧及班級

人數和學習品質，未於期限內報名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之申請，家庭突遭變故緊

急安置者不在此限。 

    進入系統後先點選右上角登入→務必使用單一身分驗證登入 

 (二)依教育局規定收費，費用預估如下：1905元(400元×10天×5節÷0.7÷15≒1905)。 

 (三)確定錄取人數後，學校依參加之人數製作三聯單並發給參加學生，請依三聯單之期限繳

費，三聯單回條聯交回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繳費程序。 

八、退費規則： 

(一)全期退費者，退費基準如下，惟退出之後該學期不得再加入。 

1.於確定開班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 

2.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天數三分之一，而申請退費者，不論是否開始上課，退還所繳

費用之三分之二。 

3.開班後超過上課總天數三分之一、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

一。 

4.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天數之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二)因參加學校舉辦付費之社團活動與課後照顧班時段重覆者，以節(40分鐘)為單位直接從繳

費金額中扣除(不滿一節/40分鐘者不予扣除)。 

(三)非以上因素者，不予退費。 

九、編班：依年級或年段編班，若每個年段學生不足 15名，將採混齡編班。 

十、附則： 

（一）請按時接送學生，若學生需提早離校，請家長親自向課後班老師或教務處完成請假流程

後，再接走學生。 

（二）免費課參加課後班之身份別如下表所列，低收入戶、中低收證明、全戶年收入三十萬以

下所得證明，請提供本年度證明，身心障礙手冊請檢視適用期限，並於開班後交齊證明。 
1.依臺北市課後照顧實施要點免費參加條件 

(1)低收入戶(請繳交 113 年度低收入戶相關

證明) 

(2)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手冊影本，並檢

視是否過期) 

(3)原住民(戶口名簿上須有註明) 

(4)情況特殊學生(附具體證明，學校或里長

申請特殊清寒證明) 

2.安心就學補助：已於 112下學期向輔導室

提出申請 

(1)家庭變遭變故(申請並獲學校認定者) 

(2)年收入三十萬以下(申請父和母 111年度

所得清單證明、戶口名簿或戶籍膡本) 

(3)中低收入戶(繳交 113年度中低收入戶相

關證明並附申請表) 

 113.5.7修訂 



（三）有重大違規或不聽從教師管教且輔導無效者，學校得逕予退費，取消參加資格。 

十一、本實施計劃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若有修正亦同。 


